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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炎陵县应急管理局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炎陵县应急管理局







1、 基本情况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炎陵县应急管理局承担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监督全县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工作；负责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全县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协调防汛抗旱、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地震和救灾等工作。
内设办公室（政策法规股、行政审批股）、应急防控股、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股（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股）、工贸行业安全监管股（非煤矿山安全监管股）4个机构、另有安全监管执法大队（副科级）和应急管理事务中心（股级）2个二级事业机构。核定人员编制27名，其中行政编制8名，全额拨款事业编制19名，提前退休人员1人，实有在编在岗人员22人。
（2）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持续提升自然灾害防治水平，加快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努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安全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深入开展“强执法防事故”行动，抓好直管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及时查纠违法行为、治理安全问题隐患，坚决把事故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深入开展“打非治违”行动，健全“打非”体制机制，落实行刑衔接，坚决打击非法违法、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实现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好转的态势。切实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力度，加强野外用火管控，遏制森林火灾事故。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加强预测预警，确保不因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事故。抓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应对工作，确保“五保”工作目标。落实应急救灾物资储备，抓好灾情统计报送，做好自然灾害救助。
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收入7143218.42元，支出7143218.42元。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5544190.42元，其中人员经费3235183.45元，公用经费2309006.97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1599028元，为上级下拨救灾资金和自然灾害风险普查专项资金。其中救灾物资采购支出297468.00元，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支出1010000元，自然灾害风险普查费用支出291560.00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本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60710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3年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6、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工作任务及目标完成情况：抓好重要节点和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突出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特种设备、旅游、森林防灭火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和领导带班值守工作，确保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到位。扎实开展“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工作。查处无证、证照不全、证照过期安全经营单位48家，其他非法违法行为52起；累计立案调查325起，吊销证照274个，停业整顿8家，处罚（刑事拘留）104人，处罚金532.4万元。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发现一般隐患10684起，整改10684起，整改率100%，发现重大隐患162起，整改162起，整改率100%。完成了县内自然灾害风险点的普查，为有效应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切实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全力防灾减灾救灾，科学应对24轮强降雨，3轮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无人员伤亡事件；高效处置“6∙22”正泰新城小区地面塌陷险情，连夜转移安置住户110人，确保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时收集报送灾情，落实救灾资金发放，发放冬春受灾资金93万元，发放因灾房屋修缮和倒损房屋恢复重建补助资金8万元，保障了656户、2295名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条件。实现了全年全县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未发生森林火灾事故、无自然灾害引发的人员伤亡事件、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的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目标。为加快“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全县奋力打造“三基地”建成“三区” 提供了坚强的安全保障。炎陵县获评全省2023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先进，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先后获省防办来信表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全省通报表场。
7、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因上级补助支出金额较大，且未纳入部门年初预算，致使预、决算执行存在较大差异。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全年按照保障人员、日常运转经费和安全生产监管、综合协调、打非治违等工作经费的原则，严格各项费用支出。查处、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年不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及全县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好转的工作目标，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目标，确保全县的安全与稳定和自然灾害救助的及时发放。
九、绩效自评结果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单位2023年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年度绩效目标全面完成，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自我评价良好。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